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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會詞
 
主席宣布會議開始，並歡迎各與會者，特別是下列人士，出席/列席本委員會二零零一年度第四次會議：
(i)  沙田區議會主席韋國洪先生；
(ii)  暫代張金寶先生列席本委員會的香港警務處沙田警民關係組副主任周兆文先生;

(iii)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沙田區康樂事務經理歐競青先生;

(iv)  香港亞太研究所研究統籌員王家英博士;及
(v)  沙田民政事務處聯絡主任主管(西)3伍浩麟先生。
2.   委員會通過凌劉月芬女士的請假申請。
3.   主席表示，是次會議將擴大討論議題第一項「推薦區議員加入沙田文藝協會董事會」。秘書處已邀請所有非本委員會的沙田區議會議員出席會議。
I.  推薦區議員加入沙田文藝協會董事會
   (文書CSCD 44/2001)

(陳念慈女士、梁志偉先生、鄭則文先生、楊倩紅女士及陳榮新先生於此時到達。)

4.  程張迎先生表示，為加強沙田文藝協會(文協)與區議會的聯繫，文協決定增加加入文協董事會的沙田區議員人數，由以往的四名增至六名。他亦建議他們的任期，於其區議員任期屆滿時完結。
(盧偉國博士及廖韻兒女士於此時到達。)
5.  主席表示，沙田區議會於二零零零年二月十日的會議上，通過委派周嘉強先生、林康華先生、梁志堅先生及盧偉國博士加入文協的第十屆董事會。文協第十屆董事會任期已完結，該會議決繼續由上述四位議員擔任文協第十一屆董事。他詢問各議員/委員是否同意繼續由上述四位議員代表區議會出任文協董事。議員/委員對此並無異議。
6.  此外，主席請議員/委員推選兩位代表加入文協董事會，有關的提名人、候選人及和議人如下:

  提名人


 候選人


 和議人
陳克勤先生
   鄭楚光先生    
黃戊娣女士
李漢城先生
   梁國顯先生

梁志偉先生
7.  主席表示，由於只有兩名候選人，因此宣布鄭楚光先生及梁國顯先生代表沙田區議會加入文協董事會。
8.  主席表示，連同前文第5段的議決，即共有6名沙田區議員代表區議會加入文協董事會，他們分別為鄭楚光先生、周嘉強先生、林康華先生、梁志堅先生、梁國顯先生及盧偉國博士，其任期將於本屆沙田區議會任期屆滿時完結(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陳業文先生及何厚祥先生於此時到達。)

II.    通過二零零一年六月二十一日會議紀錄
  (會議紀錄CSCD 3/2001已於較早前寄出)

9.   會議紀錄經下列修訂後，獲委員會通過:

會議紀錄第67段第二行 :

「程張迎先生申報他是沙田文藝協會(文協)署理主席，主席及楊倩紅女士申報他們是該會董事。」
應改為
「程張迎先生申報他是沙田文藝協會(文協)署理主席，主席申報他是該會董事。」
III.  提交予委員會的文書
(a) 政府部門就上次會議所議事項而提交的資料/回覆
   (文書CSCD 45/2001)

10.  梁志堅先生指出，沙田地政專員正與現時租用亞公角小學舊址的租用人磋商合適地方遷置，他詢問有關事宜的進度。主席請秘書在會後與沙田地政處職員處了解情況。
	(會後註 : 沙田地政處回覆稱已初步物色其他地點供亞公角小學舊址的租用團體香港攀山會使用，但需與該會商討搬遷的細節安排。)


11.  委員知悉下列文書內容:
(b)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於二零零一年八月及九月份在沙田區內舉辦的康樂體育活動、六月至八月沙田大會堂入座情況及六月至十一月的文化和文娛節目報告
  (文書CSCD 46/2001)

(c)  沙田文藝協會工作進度報告
   (文書CSCD 47/2001)

(d)  沙田體育會工作進度報告
   (文書CSCD 48/2001)

(王家英博士於此時到達。)

IV.   提問
12.  沙田區議會副主席彭長緯先生問:

「每年一度的城門河畔龍舟競渡均會吸引成千上萬的市民前來觀賞。為了讓參與的市民能在較舒適的環境下欣賞賽事，當局每年都會搭建竹棚，以作防曬及遮雨之用。
本人就此提問如下:

(i)  據悉，政府計劃把城門河畔一帶發展成為水上活動中心，請問有關計劃的進展如何?城門河畔一帶將有何新增的配套設施?

(ii)  請問每年需耗資多少，以為龍舟競渡賽事搭建臨時竹棚?

(iii)  當局會否考慮在上址興建一個美觀實用的永久天幕?如決定興建的話，估計費用要多少?可否把每年省下的搭建竹棚費用轉供主辦單位舉辦活動，讓市民得益更多？」  

13.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康文署)和沙田體育會的回覆載於文書CSCD 49/2001。
14.  彭長緯先生表示，沙田體育會每年均會在城門河畔舉辦龍舟競渡活動，他建議康文署在舉行賽事的地點附近興建一個美觀實用的永久天幕，既可防曬及遮雨，又可使主辦單位節省搭建臨時竹棚的支出，同時亦可方便使用該場地進行活動的團體，更可讓沿城門河畔做運動的人士作休息之用。
15.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沙田區康樂事務經理歐競青先生回應說，為應付地區的需要，該署將在城門河畔歷屆龍舟競渡賽事看台位置興建一個永久的上蓋，預計約需100萬元。該署亦正與建築署研究，在電視轉播站及終點台的位置加建上蓋，以免工作人員受日曬雨淋之苦。
16.  彭長緯先生希望有關的上蓋工程能盡快完成，並建議康文署沙田分區辦事處，主動提交關於如何發展城門河為水上活動中心的意見給民政事務局考慮。上蓋建成後，沙田體育會可節省搭建臨時竹棚的支出，他提議該會研究如何有效運用節省得來的款項。
17.  歐競青先生回應說，該署會監管工程的進度，不過由於審批程序、地盤評估及訂購材料等各方面均頗為需時，因此他預計工程未必可於明年完成。主席表示，若各議員對如何發展城門河為水上活動中心及有關的體育配套設施有任何意見，可直接聯絡民政事務局。
18.  陳國添先生支持在龍舟競渡賽事的看台、電視轉播站及終點站位置加建上蓋，並請康文署一併考慮興建供運動員上落龍舟的梯級及平台。沙田區議會主席韋國洪先生詢問，興建上蓋的撥款是否由康文署沙田分區辦事處負責，並查詢工程何時開始及峻工日期。此外，他亦建議興建運動員上落龍舟的梯級及平台。
19.  歐競青先生表示，他會向有關政府部門反映委員要求興建供運動員上落龍舟的梯級及平台的意見。至於上蓋工程的費用，會由小型建築工程撥款支付。工程的開始及峻工日期尚未確定，不過他答應會密切跟進，並定時向各委員匯報有關進度。
20.  鄭楚光先生建議在龍舟競渡賽事的對岸加建上蓋，使沿岸觀賞的居民免受日曬雨淋之苦。黃國雄先生詢問，政府會否因康文署興建龍舟競渡看台上蓋的計劃而相應削減原定預算撥給沙田區發展其他體育及康樂設施的資源。他建議康文署向民政事務局匯報上述工程的資料及委員的意見，讓局方得知有關的詳情。他又指出，水上活動中心應附設多樣化的配套設施，並請民政事務局盡早諮詢區議會對香港體育發展策略報告的意見。
21. 劉根雄先生補充，文書附錄II由沙田體育會提供的資料主要包括搭建嘉賓看台上蓋、上落水橋的竹棚及租用椅子的費用。
22. 歐競青先生回應說，康文署會與建築署研究  在進行龍舟競渡賽事的對岸興建上蓋的可行性。另外，由於是項上蓋工程的經費是由小型建築工程撥款支付，並非由民政事務局負責，因此該局不會因而削減原定預算撥給沙田區發展其他體育及康樂設施的資源。他又表示，上蓋建成後，不單惠及龍舟競賽，而有關的地點亦可租借予其他團體舉辦活動。最後，他表示會將是次的會議紀錄轉交民政事務局知悉。
(韋國洪先生及彭長緯先生於此時離席。)

V.  「地區藝術團體的演藝場地贊助申請」資料文件
(文書CSCD 50/2001)

23.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文化事務高級經理(新界東)馬錦榮先生簡介文書內容。 

24.  委員會通過支持載於附錄的康文署對本區藝術團體申請贊助演藝場地的建議。
(梁永雄先生、蔡亞仲先生及楊祥利先生於此時到達。)

VI.  二零零一/二零零二年度新成立的互助委員會/業主立案法團及分區委員會的撥款申請           
(文書CSCD 51/2001)

25. 程張迎先生說，「馬鞍山有機農莊活動」所租借的場地平時由馬鞍山純陽小學管理，在活動進行時才開放給參加者使用的運作情況可能存在問題。他又指出，審核撥款申請工作小組在審批分區委員會的撥款申請時，發現他們所提交的申請大多數是戶外旅行性質，但其支出跟參加者人數比例則遠高於由互委會舉辦同類形活動的支出比例，因此工作小組希望各分區委員會善用撥款，並在舉辦活動時盡量達到推廣分區委員會工作的目的。
26. 楊祥利先生申報他是東一分區委員會的主席，陳克勤先生、李子榮先生、蔡亞仲先生、黃戊娣女士及譚玉娥女士申報他們是該委員會的委員。主席提議他們就是項議題沒有表決權。委員並無異議。
27. 楊祥利先生回覆盧偉國博士的詢問時說，共有800人次參加馬鞍山有機農場。
28. 委員會通過下列新成立的業主立案法團及分區委員會的撥款申請:

	申請團體
	活動名稱
	批准款額

	錦禧苑業主
立案法團
	新界一天遊

	6,780元


	沙田東一
分區委員會
	沙田東一分區滅罪校際足球比賽
	8,000元


	“
	馬鞍山有機農莊
	42,000元


	沙田西一
分區委員會
	綠化生活齊參與—

中西式自助餐一天遊

	30,000元

	沙田西三
分區委員會
	沙田西三分區支持清潔香港運動日
	30,000元

	
	
	


VII. 「地區文化活動資助計劃」及「地區節資助計劃」撥款申請                                  
(文書CSCD 52/2001)

29. 楊祥利先生申報他是馬鞍山民康促進會的主席，陳克勤先生、李錦明先生、盧偉國博士、黃戊娣女士及袁貴才先生申報他們是該會的顧問。主席表示，楊祥利先生是該會的主席，屬實職職銜，因此建議他就此項申請沒有表決權。至於其餘申報的委員，由於他們是顧問，屬榮譽職銜，並沒有實質參與該會的會務，因此建議保留他們的表決權。委員對主席的建議並無異議。
30. 委員會無異議通過馬鞍山民康促進會提交的「壬午年民康粵韻會知音」的「地區文化活動資助計劃」撥款申請，批准款額為33,640元。
31. 李漢城先生申報他是二零零一/二零零二年度沙田節日燈飾籌備委員會主席。陳榮新先生、陳業文先生、李錦明先生、主席林康華先生、蔡亞仲先生及袁貴才先生申報他們是該會的委員。主席建議他們就此項申請沒有表決權。委員並無異議。
32. 委員會通過推薦二零零一/二零零二年度沙田節日燈飾籌備委員會提交的「二零零一/二零零二年度沙田節日燈飾活動」的「地區節資助計劃」撥款申請經財務及常務委員會給區議會審批，推薦款額為2,200,000元。
VIII. 沙田體育會「新界區際籃球賽」撥款申請
(文書CSCD 53/2001)

33. 主席表示，沙田體育會早前提交二零零一/零二年度撥款申請時，誤將「新界區際籃球賽」寫為「新界區際足球賽」，並獲區議會批款5,746元。該會現取消「新界區際足球賽」的撥款申請，並提交「新界區際籃球賽」的撥款申請，申請款額仍為5,746元。
34. 李錦明先生詢問，為何「新界區際足球賽」的教練費可獲得區議會資助。劉根雄先生表示，一般的足球比賽都需要教練臨場指導隊員，由於沙田體育會沒有全職教練，因此需就個別比賽聘請教練。
35. 崔康常博士表示，區際比賽需要專人訓練隊員代表有關地區出賽，與一般的情況不同。羅光強先生表示，審核撥款申請工作小組在本年初審核各團體，包括沙田體育會的「新界區際足球賽」撥款申請時，已作出詳細考慮，並因應個別活動的情況作出決定。
36. 主席在回應李錦明先生的進一步詢問時說，除沙田體育會外，區議會亦有向其他舉辦體育比賽的地區團體撥款，資助聘請教練。
37. 劉根雄先生申報他是沙田體育會副主席。陳國添先生、程張迎先生、主席林康華先生、何厚祥先生、陳棣釗先生申報他們是該會董事。主席建議他們就此項申請沒有表決權，委員並無異議。
38. 最後，委員會通過沙田體育會提交的「新界區際籃球賽」撥款申請，批准款額為5,746元。
IX. 富輝花園業主立案法團修訂撥款申請
(文書CSCD 54/2001)

39. 李子榮先生申報他是富輝花園業主立案法團的會務顧問，黃戊娣女士申報她是該會的顧問。主席建議他們就此項申請沒有表決權。委員並無異議。
40. 委員會無異議通過富輝花園業主立案法團就「齊心植樹為環保」而提交的修訂撥款申請，活動名稱修訂為「秋高氣爽合家歡一天遊」，批准款額為2,935元。
X. 工作小組撥款申請
(文書CSCD 55/2001)

41. 委員會通過下列工作小組的撥款申請:

	團體
	
	活動名稱
	批准款額

	公民意識推廣及青少年事務工作小組
	
	青年才俊百萬分—第五屆沙田校際時事常識問答暨新聞評述比賽
	22,360元

	
	
	
	

	“
	
	動力新一派— 

沙田社區大使
	10,000元

	
	
	
	

	“
	
	21世紀青年龍門— 

軟性毒品
	23,895元

	
	
	
	

	旅遊業發展工作小組
	
	沙田飄色迎元宵
	152,330元


42. 由於「沙田飄色迎元宵」的撥款申請超出150,000元，因此委員會推薦該項活動的撥款申請給財務及常務委員會考慮。
XI. 工作小組報告
(文書CSCD 56/2001)

43. 陳克勤先生在回應李子榮先生的詢問時說，「青少年公民意識調查及研究報告2001」完成後，將會向公眾發表，並會派發予公民教育委員會、教育機構、關注青少年問題的機構、青少年團體，以及各委員。
44. 委員會通過「青少年公民意識調查及研究報告2001」問卷內容。
45. 委員知悉下列工作小組的會議紀錄的內容:

(1) 公民意識推廣及青少年事務工作小組;

(2) 婦女參與社區事務工作小組;

(3) 旅遊業發展工作小組;

(4) 「國際復康日」沙田區活動籌備工作小組。
XII. 委員會會議日期
(文書CSCD 57/2001)

46.  委員會通過下列會議日期:

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二十日(星期四)

二零零二年二月二十八日(星期四)

二零零二年四月二十五日(星期四)

二零零二年六月二十日(星期四)

二零零二年九月五日(星期四)

二零零二年十月三十一日(星期四)

XIII. 下次會議日期及時間
47.
主席宣布，下次會議將於二零零一年十月二十四日(星期三)下午二時三十分召開。
 48.
會議於下午三時三十分結束。
             沙田區議會秘書處
              STDC 13/15/25\

二零零一年九月二十一日
(三)


